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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缴社保
被判支付经济补偿

2022年7月，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

约定某保安公司不为朱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而

是将相关费用以补助形式直接发放给朱某。

此后，某保安公司未为朱某缴纳社会

保险费。朱某认为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约定是某保安公司事先打印好的格

式条款，剥夺其法定权利，与现行法律法

规相悖，不具有法律效力。朱某以此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提出某保安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请求。

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支持

朱某有关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

请求。朱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缴纳社会

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

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不因双方约定而免

除，双方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

效。某保安公司未依法为朱某缴纳社会

保险费，朱某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符

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

形。审理法院判决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

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典型意义：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在

本案中明确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有关不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因违法而无效的

规则。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此类协

议、以补助等形式发放社会保险费，劳动

者可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要承担

支付经济补偿的责任。

此规则有助于督促用人单位通过依

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

引导劳动者关注长远利益，充分发挥社会

保险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签协议自愿弃社保 无效！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9月起正式施行

企业交不交社保，一直是劳
动争议的热点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
《解释二》）自今年 9月 1日起施
行。其中明确规定，无论双方协
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
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遇
到这种事，劳动者可据此解除合
同索赔经济补偿。

问题来了，一些新业态劳动
者“宁可多拿点钱也不交社保”的
诉求有哪些风险？通过“拼班”等
花样规避用工责任的行为是否可
取？新快报记者邀请相关专家进
行解读。

■采写：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说起来，《解释二》并非新规，只是

针对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未明确的

规则制定了细化标准。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一条就是，针对

实践中存在的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

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司法解释

作出明确规定：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

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

是无效的。

那么反过来，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

认为，《解释二》在社保层面的最大特点

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保缴纳的强制性和

无效约定的绝对化。这场社保领域的

“强监管风暴”不仅重构了劳资双方的

权责边界，更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

向公平、普惠迈出了关键一步。

《解释二》出台后，网络上有一些声

音认为，中国“强制社保时代来了”。李

旻表示，这种解读并不完全准确。

实际上，我国劳动法、社会保险法

等法律法规早已明确规定企业必须为

城镇职工缴纳社保，但现实中，部分中

小型民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为降低用

工成本，常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自愿

放弃社保承诺书”等方式规避法定义

务，这种操作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餐

饮业、中低端制造业尤为普遍。

“《解释二》并非开创了‘强制社保

时代’，而是对既有强制性规定的重申

和细化，尤其明确了‘自愿放弃’协议彻

底失效，也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法律问题

的司法裁判标准。新规的核心在于强

化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堵住实践中存

在的漏洞，使社保缴纳的强制性在司法

实践中得到更严格的落实。”李旻说。

在如今很多新业态用工领域，相比较

于购买社保，部分员工希望多拿现金。毕

竟这一领域的流动性大、工作比较弹

性、稳定性较差。但这一类“不缴纳社

保，发社保补贴”的现象隐藏着法律风险。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生廷

认为，《解释二》有助于明确新业态劳动

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劳动关系，企业不

能再通过一些不规范的方式规避社保

缴纳义务，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型劳动管

理的，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这使得

劳动者在社保等方面的权益有了更明

确的法律依据。

在何生廷看来，对于一些注重短期

现金收入的员工来说，新规可能会让他

们在短期内无法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这

可能会引起这部分员工的异议，需要企业

在用工管理上予以考虑并积极应对。同

时，由于新业态用工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员工入职离职频繁，企业在社保缴纳的操

作和管理上难度加大，企业需要投入更多

人力和精力来处理相关事务，并给员工做

好新规的解释和沟通工作。

《解释二》即将出台，网络上衍生出

一个有趣的话题叫作“拼班”。举例说

明，有两家小饭店，饭店A给员工甲买

社保，饭店B给员工乙买社保，等于两

家饭店均摊社保成本，然后两个员工上

午在饭店A上班，傍晚在饭店B上班。

对于这种方式，何生廷认为，这

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做法，看似

成本分摊，实则是在法律边缘游走的

“险招”。

“对企业来说，这种模式看似降低

了当下的社保支出，但劳动关系的模糊

性、社保缴纳主体与实际用工的脱节，

会埋下大量隐患。一旦员工发生工伤、

离职后主张权益，或被社保部门核查，

企业不仅要补缴社保、支付滞纳金，还

可能面临罚款和经济补偿，实际损失往

往远超当初省下的成本。对员工而言，

可能导致工伤理赔难、社保权益受损等

问题，长远来看反而失去了制度保障。”

何生廷说。

在何生廷看来，社保缴纳的前提是

“存在劳动关系”，在“拼班”模式中，需

明确员工甲、乙与两家饭店是否构成真

实劳动关系。说到底，劳动关系不能靠

“表面约定”规避实质用工责任，社保缴

纳更不能脱离真实的用工管理事实。

“拼班”摊低社保成本 危险！

强化用人单位法律责任 堵住实践中存在的漏洞

新业态用工领域流动性更大 企业应做好解释与沟通工作

“拼班”做法得不偿失 属法律边缘游走“险招”

长远看有利于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院长、教授孙中伟指出，“任何‘不缴社

保’的约定均无效”这一内容并非新规，而

是对以往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既有规定

的重申与严格执行。“长期以来，尤其在低

薪行业，如餐饮、保洁、保安或一些小微企

业、个体户中，因为工作流动性大、弹性

大，不购买社保的情况时有发生。”

《解释二》的核心影响在于显著提升了

劳动者社保参保率，从长远来说，更有利于

规范企业行为，保障劳动者养老、医疗等合

法权益。孙中伟补充道，短期内劳资双方

可能都将面临一些阵痛：“对于劳动者，缴

纳社保意味着实际到手收入下降，尤其是

低薪劳动者‘要现金不要社保’的偏好更强

化了这一矛盾。而对于企业，用工成本必

然增加，特别是对成本敏感的中小企业。”

为了应对成本压力，孙中伟认为，未

来或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转向招聘退休

人员等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一方面，类

似超市、餐饮或保洁等行业招聘退休人

员，因其已达退休年龄，企业可免除社保

责任；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有些已达法定

退休年龄但仍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

专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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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元宝制图

TIPS 员工因社保问题遭遇不公，如何维权？

《解释二》实施后，当员工因社保问题遭遇不公，员工可以主动与用人

单位进行沟通，明确指出单位在社保缴纳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未缴纳、未足

额缴纳或者以不合法的“社保补贴”替代缴纳等情况，要求单位及时纠正错

误行为。

若用人单位拒绝，员工可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投诉举报，要求

对用人单位的社保缴纳情况进行核查和处理，同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依

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罚款。


